秭归县2021年重点项目支出申报表
（2021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秭归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改造项目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主管部门

	秭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主管部门编码

	609001　

					
	项目单位

	秭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负责人

	胡锋

					
	项目起止时间

	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项目资金申请（万元）

	资金总额：191万元

					
		一、省预算内投资100万元，县级财政配套资金91万元。

					
	项目概况

	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改造项目，预算总投资191万元，拟对原检察院办公大楼一至三楼及附属楼进行改造。具体改造项目包括：强弱电及给排水系统，墙面刷白，门窗、灯具更换，服务大厅地面砖更换，所有吊顶更换，“四室一厅”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政治文化环境建设，购置办公设备设施等。
					
	项目立项情况

	项目立项的依据

	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组织部等5部委关于印发《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建设与工作规范（暂行）》的通知、省委退役军人事务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加大落实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建设“五有”要求工作力度的通知》（鄂退役军人组办发〔2019〕17号）及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鄂办发〔2019〕12号）的通知要求，县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使用面积应不低于800平方米，应设“四室一厅”即：信访接待室、法律咨询室、文化活动室、心理疏导室和负责社保接续、关系转接、信息登记等工作的服务大厅，服务窗口要规范，服务大厅布设医疗救助、饮水供应等便民服务设施。并对办公场所和服务保障场所应展示的内容进行了明确规范。

					
		项目申报的必要性

	县政府于2019年9月30日召开专题办公会议，以﹝2019﹞46号专题会议纪要明确，将屈原路1号县检察院原办公大楼一、二、三楼及附属楼作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和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办公场所。由于县检察院原办公大楼建成于2001年，线路和给排水管道严重老化、屋面漏水，一楼软包墙面多处霉烂，加之检察院搬迁拆除设施设备时损坏了室内吊顶，已无法直接搬迁入驻。为满足服务功能和办公需要，服务中心在搬迁之前必须按“四室一厅”要求和退役军人工作机构政治文化环境建设规范对办公场所进行维修改造。
					
	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项目实施内容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一楼服务大厅地面墙面砖更换和所有吊顶更换

	2021.1.1

	2021.12.31

					
		部分门窗、灯具维修更换

	2021.1.1

	2021.12.31

					
		强弱电和卫生间改造

	2021.1.1

	2021.12.31

					
		给排水系统改造，附属楼屋面防水维修，墙面刷白

	2021.1.1

	2021.12.31

					
		“四室一厅”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2021.1.1

	2021.12.31

					
		规范化建设退役军人工作机构政治文化环境

	2021.1.1

	2021.12.31

					
		购置办公设备、设施

	2021.1.1

	2021.12.31

					
	年度总体目标

	    1、按照设计方案，2021年内改造工作全部结束。
					
		    2、退役军人事务局及服务中心整体搬迁，正常办公。
					
		    3、购置空调、办公桌椅、会议桌椅、电子显示屏、电视机等必要办公设备。
					
		    4、四室一厅”（含服务大厅）按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并投入使用。

					
		    5、规范化建设退役军人工作机构政治文化环境，突出“军”的元素，彰显“红”色基因。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标准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服务对象提供优质舒适服务环境

	服务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加强

	历史标准

					
				为服务对象提供阅读、活动场所

	服务对象精神生活更加充实

	历史标准

					
				为服务对象提供雨伞、必备药品、轮椅等

	服务对象办事更加便捷

	历史标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8%以上
	历史标准

					

	

	秭归县2021年重点项目支出申报表

	（2021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殡葬改革工作经费

	项目类型
	（连续性发展项目）

	主管部门
	秭归县民政局
	执行单位
	秭归县民政局

	经办人
	向军
	联系电话
	18972004461

	起始年度
	2020　
	终止年度
	2025　

	立项依据及实施情况
	 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2012年第628号令）和《湖北省殡葬管理实施办法》《秭归县农村殡葬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要求，决定在全县开展殡葬综合改革工作。

	项目支出规划预测

	　
	合计
	已执行数
	2020年　　　预测数
	2021年　　　预测数
	2022年　　　预测数
	以后年度　　　　　测算数
	简要说明

	预计总投资
	
	
	
	
	
	
	　

	本级拨款
	
	
	100
	200
	200
	200
	　

	转移支付
	
	
	
	
	
	
	　

	其他资金
	　
	　
	　
	　
	　
	　
	　

	项目支出当年本级安排明细测算

	分项名称
	项目描述
	经济分类
	资金来源
	测算标准
	数量
	支出计划

	办公费
	购办公用品
	商品服务支出
	本级财政拨款
	2020年实际支出
	2.00
	2.00

	印刷费
	印刷相关资料
	商品服务支出
	本级财政拨款
	2020年实际支出
	5.00
	5.00

	差旅费
	出差相关费用
	商品服务支出
	本级财政拨款
	2020年实际支出
	10.00
	10.00

	会议费
	开展阶段性联席会议
	商品服务支出
	本级财政拨款
	2020年实际支出
	5.00
	5.00

	培训费
	开展业务培训
	商品服务支出
	本级财政拨款
	2020年实际支出
	2.00
	2.00

	公务接待费
	接待
	商品服务支出
	本级财政拨款
	2020年实际支出
	1.00
	1.00

	办公电脑等购置
	购置办公设备
	商品服务支出
	本级财政拨款
	2020年实际支出
	1.20
	1.20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运行及维护费用
	商品服务支出
	本级财政拨款
	2020年实际支出
	3.00
	3.00

	公务租车费
	租用社会车辆费用
	商品服务支出
	本级财政拨款
	2020年实际支出
	10.00
	10.00

	其它商品服务支出
	其它相关工作支出
	商品服务支出
	本级财政拨款
	2020年实际支出
	15.80
	15.80

	委托业务费
	开展勘察设计、拆除活人墓、整治豪华墓。
	商品服务支出
	本级财政拨款
	2020年实际支出
	145.00
	145.00

	项目绩效总目标
	总目标名称
	目标说明

	
	 遏制增量、消化存量， 改革土葬，推行火葬
	拆除活人墓清零，整治豪华墓任务过半，在茅坪辖区内实施火葬，每个乡镇至少建成1处公益性公墓

	
	
	

	
	
	

	长期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值
	绩效标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活人墓拆除
	1158
	清零

	
	
	
	豪华墓整治
	1649
	实现整治任务过半

	
	
	
	活人墓拆除
	1158
	清零

	
	
	质量指标
	推行火葬
	茅坪镇辖区内
	倡导火葬100%

	
	
	
	公益性公墓
	12个乡镇
	至少建成1处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大于90%
	大于90%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值
	绩效标准

	
	
	
	
	前年
	上年
	预计当年实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活人墓拆除
	0
	336
	1158
	

	
	
	
	豪华墓整治
	0
	110
	1649
	

	
	
	质量指标
	推行火葬
	0
	25
	茅坪镇辖区内
	

	
	
	
	公益性公墓
	1
	1
	12个乡镇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0
	大于85%
	大于90%
	大于90%


	秭归县2021年重点项目支出申报表

	（2021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县城环卫专项

	项目类型
	（运转性项目）

	主管部门
	秭归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执行单位
	秭归紫昕环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办人
	宋林霞
	联系电话
	13872673826

	起始年度
	　长期
	终止年度
	长期　

	立项依据及实施情况
	立项依据：根据《县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20〕1号）》等相关文件要求。

立项项目包括：城区环境卫生日常清扫 收集 清运 垃圾处理及县城21座公共厕所的日常维护管理。
实施情况：

1、道路清扫保洁，全县城主次干道清扫保洁；2.城市公厕管理，县城环卫公司管辖公厕共21座；3.生活垃圾清运，覆盖茅坪镇辖区的桔颂，丹阳，西楚，滨湖4个居委会公共部分及11个行政村的部分范围,其中包含5个农贸市场和6个居民点垃圾集并房18座，垃圾箱176个；4.垃圾中转站管理，县城垃圾中转站3座；5.生活垃圾及餐厨垃圾转运处理；6.原垃圾填埋场管理；7.环卫收费管理，依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湖北省定价目录》及《湖北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对城区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行业，居民，商户及11个行政村。                                                                                                                                       

	项目支出规划预测

	　
	合计
	已执行数
	2021年　　　预测数
	2021年　　　预测数
	2022年　　　预测数
	以后年度　　　　　测算数
	简要说明

	预计总投资
	1760
	1760
	1760
	1760
	1760
	1760
	　

	本级拨款
	1760
	1760
	1760
	1760
	1760
	1760
	　

	项目支出当年本级安排明细测算

	分项名称
	项目描述
	经济分类
	资金来源
	测算标准
	数量
	支出计划

	县城环卫专项
	城区环境卫生日常清扫 收集 清运 垃圾处理及县城21座公共厕所的日常维护管理。

	委托业务费
	财政拨款
	行业标准
	1
	1760

	项目绩效总目标
	总目标名称
	目标说明

	
	道路路面保洁率达到98%，城市公厕，垃圾清运率100%，环卫收费率达到90%以上。
	“道路路面保洁率”达到98%。“城市公厕维护率”达到100%，“垃圾清运率”达到100%，“环卫收费”达到良，“社会满意度”达到90%以上。

	
	
	

	
	
	

	长期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值
	绩效标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主次干道清扫保洁
	128万㎡
	行业标准

	
	
	数量指标
	城市公厕
	21座
	行业标准

	
	
	数量指标
	垃圾转运处理
	40105吨
	行业标准

	
	
	质量指标
	道路保洁率
	98%
	行业标准

	
	
	满意度
	满意率达到90%以上
	95%
	98%

	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值
	绩效标准

	
	
	
	
	前年
	上年
	预计当年实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道路清扫保洁
	
	
	128万㎡
	行业标准

	
	
	质量指标
	道路保洁率
	
	
	98%
	行业标准

	
	
	满意度
	满意率达到90%以上
	
	
	95%
	98%


